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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工程概况

1、建设单位：渭南市华州区莲花寺镇人民政府；

2、建设地点：渭南市华州区莲花寺镇党家河和长寿坡

村；

3、工程概况：本工程为渭南市华州区莲花寺镇党家河

和长寿坡村损毁土地整改项目，主要内容为对施工区域

建筑垃圾推移回填，渣土推移回填，客土回填平整，土

地翻耕等；

4、合同履行期限（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历

日内完成；

二、质量标准

1、工程质量必须达到：达到国家现行施工验收规范“合

格”标准；

2、如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条件的部分，一经发现。可

要求中标人返工，直至达到合同约定条件，并由中标人

承担返工费用。经两次以上返工后仍达不到约定标准，

采购人有权终止中标人继续施工资格，并拒付中标人已

完工项目工程款；

3、工程保修期：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执行；

三、施工技术规范

1、本项目施工应符合国家有关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

国家或有关部门对土地施工等方面现行的标准、规范、

规程、定额、办法、示例。

2、中标人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或参考上述标准、规范以

外的技术标准、规范时，应征得采购人或采购人指定代

表人的同意。

3、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技

术标准或规范，则中标人应采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施

工。

四、对成交投标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要

求

1、中标人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

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

条件。安全操作规程、生产安全制度和具体的安全措施。

努力实现“零职业病、零事故、零污染”的安全环保生

产业绩目标。

2、遵照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到建设工程施工和环境保

护并举，推行清洁生产，实现环境污染全过程控制。

3、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危害，保护员工健康，以确

保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

五、施工材料要求

1、中标人供应的材料应按规定按时、按质、按量供应，

必须附有产品合格证或质量检验证书才能用于工程。



2、中标人所进场的各种原材料、设备必须有出厂合格

证书，试验、化验报告单，使用说明，检测、检验报告

和设备验收标准。采购人可以随机抽检原材料和设备，

并有权对其进行化验、检测（化验、检测的费用由成交

供应商承担），不合格的材料、设备不允许进场使用。

3、因材料质量不合格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仓库保管费）

由材料采购方负责。

4、根据工程需要，经采购人代表签证，中标人可使用

代用材料。因采购人原因使用时，由采购人承担増加的

经济支出，因中标人原因使用时，由中标人承担增加的

费用。

5、材料供应不及时造成停工待料时，其停、窝工损失

中标人承担。


